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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536号

申 请 人：孔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
申请人孔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未履

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

于 2025年 6月 27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3年 5月 9日被撤销 C1、B2驾驶

证，被认定为申请人以欺诈、贿赂不正当手段取得驾驶证，因在

2009年 4月 4日申请人发生交通事故，由于对方不正常行驶，导

致本驾驶车辆副驾驶人员伤亡，但是在发生事故时交警未认定交

通事故原因也未给予行政处罚，也未告知任何救济途径，因此对

于撤销事由申请人不明知，并且在 2017年 4月 17日申请人正常

从 C1驾驶证升级为 B2驾驶证，之后申请人刻苦练车文明安全

驾驶，但在从 B2升 A2驾驶证时，才被告知 2015年的行政处

罚，对于该处罚并未告知申请人，被申请人在 2023年 5月 9日
突然注销已经正常取得的 C1、B2驾驶证，不合法合理。申请人

于 2024年 11月 22日向被申请人邮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（挂

号信单号：XA3554836XXXX），被申请人 2024年 11月 26日签

收后，至今半年多没有给出任何回复，属于行政不作为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申请人所称的撤销事由中“事故”不明

知，不属于被申请人所办理的案件，不属于被申请人责任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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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。该案件是阜南县交通管理大队办理的案件，因此申请人对

事故结果等是否明知，不属于被申请人责任范围。但其在询问

笔录中明确承认知道该事故，故申请人称不知道该事故明显与

事实不符。2.被申请人作出撤销驾驶许可行政行为时对所依据

的事实、理由、法律向申请人进行了明确告知且其清楚。被申

请人于 2023年 1月 13日对孔某某作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

处理通知书，通知孔某某于 15日内携带机动车行驶证、机动车

驾驶证到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接受处理。孔某某于 2023
年 2月 1日签收后逾期未处理。被申请人立案后，通过调取档

案、张贴送达处理告知公告等程序，于 2023年 5月 9日作出案

涉撤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，并邮寄送达孔某某，孔某某进

行了签收，以上文书明确告知了撤销孔某某机动车驾驶证许可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后孔某某向周口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

议，周口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作出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85号行政

复议决定书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撤销驾驶许可的决定，申请

人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救济权利都得到了充分保障。且复

议决定书更是详细的论述了撤销孔某某机动车驾驶证许可的事

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因此孔某某对被申请人撤销驾驶许可行政行

为依据的事实、理由、法律依据清楚，其称不清楚明显与事实

不符。而且，孔某某后又多次到交警支队，接待民警也多次向

其解释撤销其驾驶许可的依据的事实、理由、法律依据。3.被
申请人已明确告知孔某某撤销驾驶许可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、

理由、法律依据且其已明知，却要求被申请人继续告知撤销驾

驶许可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、理由、法律依据，属于滥用权

利，且于法无据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在作出撤销申请人驾驶许可

的行政行为时明确告知了申请人作出该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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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、法律依据，其对该内容是清楚的，故其再申请告知属于

权利滥用且于法无据，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孔某某于 2024年 11月 22日向被申请

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邮寄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

（单号 XA3554836XXXX），称 2023年 5月 9日被申请人作出

的周公（交）撤字〔2023〕第 41160029011XXXX号公安交通

管理撤销机动车登记/驾驶许可决定书存在诸多疑问，请求依法

将该决定书的处罚依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证据，如实在

规定期限在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回复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于

2024年 11月 26日签收后未作出处理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

申请。

另查明：1.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 2022年
7月 19日对申请人孔某某进行询问并告知其因发生交通事故造

成人员死亡，不得申请 B2驾驶证。2023年 1月 13日，被申请

人作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，告知申请人于 15日
内到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接受处理。2023年 5月 9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周公（交）撤字〔2023〕第 41160029011XXXX
号公安交通管理撤销机动车登记/驾驶许可决定书并公告送达申

请人，该决定书详细载明了依据及法律条款。2.孔某某对上述

决定书不服，于 2023年 6月 6日向周口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

议申请，周口市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8月 1日作出周政行复决

〔2023〕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，维持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

队作出的决定书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5年 8月 1日通过电话听取申

请意见后申请人提交书面意见，称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申请

后，依法应当作出合理解释，而本案被申请人收到履职信后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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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任何答复，属于行政不作为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邮寄

单；2.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85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；3.询问笔

录；4.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；5.周公（交）撤字

〔2023〕第 41160029011XXXX号公安交通管理撤销机动车登

记/驾驶许可决定书及公告告知照片；6.行政复议答复意见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中，申请人孔某某向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

局邮寄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，要求告知作出处罚的依据以及

相关法律规定和证据材料，对于上述内容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

撤销决定书中已有明确阐述，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要求履行的事

项已在作出案涉撤销决定书的过程中，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，

且申请人对案涉撤销决定书不服，已申请过行政复议，其要求被

申请人再次履行告知职责，于法无据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

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

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

的行政复议请求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孔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8月 14日
抄告：周口市公安局


